
灌云县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

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县总结报告

根据《江苏省水利厅、省财政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苏水办[2015]34号），灌云县被安排为全省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工作试点县，要求灌云县从2015年10月开始试点工作。

一、改革任务基本情况

灌云县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的目标任务是：①产权确权和移交；②搞活经营权；③建立工程管护经费的长效投入机制；④建立政府绩效考核为基本依据的奖惩办法；⑤鼓励和扶持农民用水户协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灌云县2017年度整合小型农田水利管护共投入约914万元，其中中央农田水利维修养护资金424万元、省级资金160万元、县财政安排3元/亩的奖补资金330万元。

二、主要经验和做法

1、组织领导有力。灌云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多次协调会办，成立以分管副县长任组长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协力推进。将改革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建立改革监督考核机制。多次召开会议部署，落实工作任务，细化工作安排，积极有效推进改革工作开展。

2、基础工作扎实。县水利局召开调查摸底工作动员暨培训工作会议，逐一回答和解决乡镇在开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对于可能出现的共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灌云水利群”将情况通报至全县其他乡镇水利服务站。按照省、市要求，对境内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范围、数量、产权及管理现状进行调查摸底，建立台账。为保证调查数据的精准详细，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乡镇小型水利工程调查数据现场抽样复核，抽样复核率不低于80%。开发完成灌云县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系统，实现网上实时查询、添加、修改等需求。

3、制定方案科学。制定出台了《灌云县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灌云县小型水利工程运行管护资金考核管理办法》、《灌云县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实施方案》、《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纳入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的通知》、《灌云县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机制建设实施方案》、《灌云县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管护制度》等政策文件。

4、管护模式合理。明晰了产权、落实了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建立“五位一体”长效管护模式，共落实管护人员1622人，分片实行网格化管理。根据该县收回的24份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群众对改革总体满意度达97%。

三、各项改革任务完成情况

（一）、产权确认和移交
完成了1221座泵站、1148处渠系、3630条农村河道、2702座农桥、951座涵洞、879座渡槽、221座水闸等小型水利工程GPS定位、图片记录和测量统计工作,共计10752处小型水利工程。完成各乡镇小型水利工程产权证制发工作，共制发产权证书3875本，涉及10582处小型水利工程，占小型水利工程总数的98.42%。通过小型水利工程产权确认和移交，明晰农田水利设施的产权归属，明确产权人是管护主体责任。

（二）、搞活经营权

一是建立“以河养河”生态保洁之路，由乡镇、村集体作为产权人与承包人签订河道承包经营及保洁协议，承包人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承担河道管护保洁责任，全县有大沟186条，中沟413条，目前所有大中沟管护都落实到人。二是农村集体产权的灌溉泵站鼓励产权人采用竞争方式确定承包经营权，灌云县全县现有泵站1221座，全县共有160座泵站产权拍卖至个人名下，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减轻乡镇、村集体的管护经费压力。

（三）、建立工程管护经费的长效投入机制
明确乡镇、村集体作为产权人是工程管护经费的筹集主体。乡镇、村整合相关部门的资源，建立以农村公共服务管理综合改革为基础的长效管理机制和工程管护经费保障机制。与县统筹城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行的村庄卫生保洁、道路维护、绿化养护、河道管护、公共设施维护相结合，实行“五位一体”的长效管护模式。2016年灌云县共整合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共投入约2216.3万元，其中中央农田水利维修养护资金511万元、省级河道长效管护经费150万元，县财政安排3元/亩的奖补资金330万元、乡村自筹和公共服务运行维护经费中安排约1225.3万元。

（四）、建立政府绩效考核为基本依据的奖惩办法
构建了以政府绩效考核为基本依据的奖惩办法，由“县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县统筹城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负责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的考核工作。考核实行“三级考核”模式，即：县对乡镇进季度考核、乡镇对村进行月自查、村对管护员进行日常检查，考核结果作为发放奖补资金的依据。
（五）、鼓励和扶持农民用水户协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在全县12个农业乡镇成了农民用水户协会等专业合作组织 ，充分发挥其参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工程运行维护、用水管理、水费计收等方面的作用。同时每个行政村明确1名村级水管员，全县共有水管员302名，具体本村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事务。

四、试点经验及成效

本项改革工作效果较显著，一是灌云县全面完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产权确定和移交工作，明确了承包人的管护责任和安全责任。二是通过探索搞活经营权，减少了村集体的日常管护工作量，村集体也增加一定的收入。三是整合了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与村庄卫生保洁、道路维护、绿化养护、河道管护、公共设施维护相结合的“五位一体”管护模式，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以政府绩效考核为基本依据的农村公共服务管护管理考评机制，使管护经费有了较稳定的来源。四是通过加强、培育和支持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解决了多年来农田水利管理“主体”缺位，责任、权利、义务界定不清，效率和效益发挥不理想的问题，提高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抗灾能力和管理水平，促进了节约用水，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五、验收工作开展情况

市水利局、财政局、发改委于2017年5月23日在灌云县联合召开本项改革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水利局、财政局、发改委，灌云县水利局、财政局、发改委等单位的领导和代表。会议成立了验收组，通过查看工程现场、查阅档案资料、听取灌云县改革总结自验报告，经讨论，形成市级验收报告，验收组认为：灌云县基本完成了五项改革任务，建立了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工程管理体制，适用合理的工程管护模式，制度比较健全、管护规范的工程运行机制，稳定可靠、使用高效的工程管护经费保障机制，奖惩分明、科学考核的工程管理监督机制。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正常，效益发挥得到保证。各项指标符合验收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六、存在问题

在用好用足上级管护经费的基础上，县乡村三级还要加大管护经费的筹集力度。“五位一体”的三级考核制度还需加大执行力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管护制度和运行监督方案，继续加大管护经费投入，巩固改革成果，不断提升管护水平，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七、下一步工作打算

我们下一步一是着力推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通过完善计量设施，建立健全水权制度,统筹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和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二是继续做好农田水利工程年度维修工作，保证农田水利设施良性运行；三是搞活经营权，乡镇、村集体产权人进一步做好农村大中沟和灌溉泵站承包及经营权的发包工作，利用市场手段，减轻管护资金筹集压力，同时在合同中明确工程管护责任。四是结合农村公共服务“五位一体”管护，在全县正常开展以政府绩效考核为基本依据的检查奖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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